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和平里街道办事处文件

和平里街道道路居住停车认证办法

（2025年修订）
为规范和平里街道道路居住停车认证工作的标准和流程，依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道路居住停车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京交函〔2019〕1024号）、《关于本市道路停车占道费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发改[2018]2770号）、《关于推进支路及其等级以下道路停车改革工作的意见》（京交综治办发[2020]21号）和《东城区居住停车认证指导意见》（东交综治办发〔2020〕1号），结合我街道工作实际，特修订本办法。

一、认证原则

机动车在道路白虚线居住停车位，以及开放用于居住停车的白实线出行车位停放，并享受居住停车价格的，均须经过道路居住停车认证。道路居住停车认证按照“因地制宜、动态管理、居民参与、公开透明”的原则，由各社区负责居住停车认证资格审核，遵循以下原则：

停车申请人户籍在东城区和平里街道且在和平里街道辖区拥有居住房产证明。

申请道路居住停车认证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辆所有人为自然人，车辆牌照颜色为蓝色或绿色。

同一住址只能申请一辆机动车，超过的不予受理。

申请车辆在北京市只能享有一个道路居住停车认证资格。
（五）已认证车辆办理退出的，再次申请的，需重新提交材料进行认证审核。
二、认证标准

严格执行“人、车、房”统一与“身份加需求”相结合的标准，综合评价、合理确定认证申请条件、缴费方式，细化认证程序，严格审核车辆所有人行驶证、身份证、驾驶证、户口簿、房产证原件。按照以下标准审核办理认证：

A类：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户口簿、房产证上的人员信息同属一人。

B类：行驶证、房产证、户口簿上的人员信息关系为配偶。
C类：行驶证、房产证、户口簿上的人员信息关系为直系亲属。
申请人应为申请车辆行驶证登记的所有人，配偶或直系亲属仅限为申请人的配偶或直系亲属。不符合上述A、B、C类认证标准的车辆不予认证。配偶或直系亲属需提交结婚证、户口薄、公证书等证明材料。
三、认证路段

和平里街道辖区涉及居住停车认证道路由市、区交通委确定，并动态调整。包括：和平里南街东段、和平里南街东段-砖角楼胡同、和平里北街、和平里北街西段、和平里北街东段、和平里中街、青年沟路北侧、青年沟路南侧、青年湖北街、安德里北街、安德路东段、西滨河路、东滨河路、安定门外大街、黄寺大街、民旺北胡同、六铺炕街等。
四、资格取消与日常管理
1、已通过认证的车辆，每年截至10月31日，在认证路段月均停车时长不足24小时的，原则上不得继续申请该路段下一年度认证，确需申请的，认证缴费方式改为年度趸交。

2、每年度认证审核期间，所有已认证车辆需重新提交材料进行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

3、对已达认证上限的路段，严格按照“退一补一”方式审核认证。同一批次的新增，待腾出的指标数量足够后，统一办理。除此之外，年度内不再单独办理新增认证。

4、道路居住停车属于公共资源，不提供固定车位，严禁私划车位或使用地桩、地锁及其他障碍物占用车位。

5、认证路段遇有国家、市、区重大活动以及道路养护维修等情形，认证车辆无条件腾让所占用车位。
五、工作分工
（一）社区初审汇总
申请人到家庭住址所属社区提交居住认证申请及相关材料。

各社区负责辖区居民的居住停车认证申请资格的登记、审核、公示、上报工作。

1.负责将东城区交通委员会发布的《做好XX年度道路居住停车认证工作的通知》向居民公告。

2.对辖区内居民申请居住停车认证的相关材料进行收集、登记、审核及公示。

3.向和平里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报送《居住停车认证新增信息表》和《居住停车认证延续或退出信息表》。
4.对因路段满额未完成认证的居民，以登记时间为相应路段申请认证的递补资格顺序。

（二）街道审核

和平里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负责居住停车认证总体协调和审核。

1.根据社区实际居住停车认证情况，向各社区分配新一年度的居住停车认证数量。

2.就扩增车位、停车费用和跨区交界停车等问题，联系并协调东城区交通委员会。

3.答复、解释和宣传相关政策。

4.对各社区居住停车认证申请进行二次审核，并将新增、延期或退出居住停车认证申请信息进行分类汇总，形成《居住停车认证新增信息表》和《居住停车认证延续或退出信息表》，报东城区交通委员会。

（三）区级复审

东城区交通委员会对街道报送《居住停车认证新增信息表》和《居住停车认证延续或退出信息表》组织进行复审，通过复审的居住停车认证车辆信息录入市级电子收费系统。

六、认证流程

（一）时间

每年11月初到12月初集中办理下一年度1月1日-12月31日的道路居住停车认证，有效期1年。办理时间以东城区交通委员会通知为准。

（二）审核

各社区成立审核小组，成员2-3人。组长由居委会主任担任，审核小组负责对提交的居住停车认证材料进行审核。

（三）公示

各社区将道路居住停车认证审核结果及时向辖区居民公示，公示期3天。公示信息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四）归档

审核、公示完毕后，各社区将居民个人纸质材料或电子信息、社区填报的表格、公示信息资料、张贴公示照片等保存归档备查。

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对各社区报送的材料保存归档备查，定期对各社区归档情况进行检查。

七、工作要求

（一）严格依规审核
街道城管办、各社区应严格执行居住停车认证标准，坚持“人、车、房”统一、“身份+需求”相结合的标准开展资格审核。

（二）做好居民工作
对照东城区交通委员会提供的本年度居民停车情况，各社区引导辖区居民在真正有停车需求的前提下申请，确保停车公共资源有效利用。
（三）加强宣传引导

街道城管办、各社区要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宣传道路居住停车政策规定、工作内容、审核要求，引导居民形成互谅互让、规范停车、及时缴费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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